


  

一、 本公司發言人： 

姓名：余彩雲 代理發言人：許士彬 

職稱：財務部經理                        職稱：總經理室特別助理 

電話：(02)29180786                      電話：(02)29180786 

電子信箱：christineyu@hunya.com.tw        電子信箱：charleshsu@hunya.com.tw 

二、總公司及分支機構： 

名稱 所在地 電話 

總公司 新北市新店區北新路一段86號20樓之6 (02)2918-0786 

工廠 桃園市八德區建國路386號 (03)368-5055 

台中營業所 台中市大雅區龍善三街137號 (04)2568-3700 

高雄營業所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路31-8號 (07)371-0873 

101門市 台北市信義區市府路45號B1.78 (02)8101-8358 

中山門市 台北市中山北路2段22-1號 (02)2562-6099 

忠孝門市 台北市忠孝東路5段392號 (02)8789-5799 

板橋門市 新北市板橋區南門街29號 (02)2969-3141 

羅東門市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183號 (03)956-2457 

桃園門市 桃園市中山路147號 (03)332-7777 

中壢門市 中壢市延平路461號 (03)422-5196 

新竹門市 新竹市中正路163號 (03)521-8252 

台中門市 台中市三民路2段132號 (04)2226-0026 

彰化門市 彰化市中正路2段149號 (04)726-2087 

嘉義門市 嘉義市中山路466號 (05)216-8116 

台南門市 台南市東寧路124號 (06)234-4606 

高雄門市 高雄市中正四路34號 (07)286-6875 

屏東門市 屏東市民生路188-2號 (08)766-1268 

三、辦理股票過戶機構： 

福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代理部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路1段6號5、6、7樓 

電話：(02)2383－6888 網址：https://www.gfortune.com.tw/ 

四、最近年度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姓名：徐榮煌、劉榮進 事務所：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北市基隆路一段333號9樓 電話：(02)2757－8888 

網址：https://www.ey.com/zh_tw/about-us 

五、海外有價證券掛牌買賣之交易場所及資訊查詢方式：無 

六、公司網址：https://www.huny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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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一一三年度 一一二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淨額 1,977,776 1,929,953 47,823 2.48% 

營業毛利 509,169 537,476 (28,307) (5.27%) 

營業(損失)利益 (52,781) 13,194 (65,975) (500.04%) 

稅前純損(利) (24,702) 35,203 (59,905) (170.17%) 

稅後純損(利) (24,077) 15,690 (39,767) (253.45%) 

一一三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較一一二年度成長 2.48%，營業毛利較一一二年度衰退

5.27%，營業利益較一一二年度衰退 500.04%，稅後淨利較一一二年度衰退 253.45%，今

年度主係原物料上漲侵蝕利潤及新品上市致使銷售費用增加。 

(2)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一一三年度 一一二年度 

資產報酬率(%) (0.30) 0.59 

股東權益報酬率(%) (0.97) 0.59 

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額(%) (6.09) 1.52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 (2.85) 4.06 

純益率(%) (1.22) 0.81 

每股稅後盈餘(元) (0.28) 0.16 

依各項獲利能力指標顯示，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較一一二年度衰退，主係原物料上漲侵蝕利

潤及新品上市致使銷售費用增加所致。 

4. 研究發展狀況 

在研究發展方面，對於各種機能性素材，如 GABA、乳酸菌、食物纖維、提升免疫力、強

化骨質… 等的應用與市場消費需要，更能凸顯公司產品特色。發展獲利能力高的產品方

向，有機、無添加、減糖、高蛋白、植物熱、天然食材的創新與亮點方能得到市場與消費

者的青睬並藉以提升產品價值及市場占有率。針對目前廠內的設備，在最小投資金額下，

衍生新產品以彈性製造提升製造效率、效能。進行核心技術的深化研究，分析出耗費資源 

(原料、能源、人力)、技術層次、差異性低進行改善，進而統合更加先進的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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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票
金

額

董
事
長
 
張
云
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85

8
5,

85
8 

17
3

17
3

0
0

0
0

(2
5.

05
)

(2
5.

05
)

0 

董
事
 

王
聖
鈞
 

0
0

0 
0 

0
0

27
27

(0
.1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1
1)

0 

董
事
 

張
舒
雁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31

4
1,

31
4 

59
59

0
0

0
0

(5
.7

0)
(5

.7
0)

0 

獨
立
 

董
事
 

張
聰
本
 

21
5 

21
5 

0 
0 

0 
0 

65
65

(1
.1

6)
(1

.1
6)

0 
0 

0 
0 

0 
0 

0 
0 

(1
.1

6)
(1

.1
6)

0 

獨
立
 

董
事
 

林
燕
娟
 

11
5

11
5

0 
0 

0
0

65
65

(0
.7

5)
(0

.7
5)

0
0 

0
0

0
0

0
0

(0
.7

5)
(0

.7
5)

0 

獨
立
 

董
事
 

劉
俊
北
 

21
5 

21
5 

0 
0 

0 
0 

65
65

(1
.1

6)
(1

.1
6)

0 
0 

0 
0 

0 
0 

0 
0 

(1
.1

6)
(1

.1
6)

0 

獨
立
 

董
事
 

楊
正
秋
 

57
57

0 
0 

0
0

65
65

(0
.5

1)
(0

.5
1)

0
0 

0
0

0
0

0
0

(0
.5

1)
(0

.5
1)

0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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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3

-1
)

(3
-2

)
2

(
)

3 4
(

)

5

IF
RS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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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之
酬
金
（

彙
總
配
合
級
距
揭
露
姓
名
方
式
）

 
單
位
：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A
) 

（
註

2）
 

退
職
退
休
金
(B
) 

獎
金
及
特
支
費
等
等
(C
)

（
註

3）
 

員
工
酬
勞
金
額
(D
) 

（
註

4）
 

A、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益
之
比
例

（
％
）
(註

8)
 

有
無
領
取

來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金
 

(
註

9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現
金
 

金
額
 

股
票
 

金
額
 

現
金

金
額

股
票

金
額

總
經
理
 

張
云

綺
2
,
8
93
 

2
,
8
93
 

1
7
4

1
7
4

2
,
9
65

2
,
9
65

0
0

0
0

6,
03
2
仟
元
/(
25
.0
5%
)

6,
03
2
仟
元
/(
25
.0
5%
) 

無
 

※
不
論
職
稱
，
凡
職
位
相
當
於
總
經
理
、
副
總
經
理
者
(例

如
：
總
裁
、
執
行
長
、
總
監
..
等
等
)，

均
應
予
揭
露
。
 

  
  
  

4.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前
五
位
酬
金
最

高
主
管
之
酬
金
（
個
別
揭
露
姓
名
及
酬
金
方
式
）

 
  
  
  
  
  
  
  
  
  
  
  
  
  
  

  
  
  
  
  
  
  
  
  
  
  
  
  
  
  
  
  
 單

位
：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A
) 

（
註

2）
 

退
職
退
休
金
(B
) 

獎
金
及
特
支
費
等
等
(C
)

（
註

3）
 

員
工
酬
勞
金
額
(D
) 

（
註

4）
 

A、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益
之
比
例

（
％
）
(註

8)
 

有
無
領
取

來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金
 

(註
9)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現
金
 

金
額
 

股
票
 

金
額
 

現
金

金
額

股
票

金
額

不
適
用
 

 
 

 
 

 
 

 
 

 
 

 
 

 
 

※
不
論
職
稱
，
凡
職
位
相
當
於
總
經
理
、
副
總
經
理
者
(例

如
：
總
裁
、
執
行
長
、
總
監
..
等
等
)，

均
應
予
揭
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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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9：

a.
 本

欄
應

明
確

填
列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金
額

(
若

無
者

，
則

請
填

「
無
」

)。
 

b.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如

有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E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母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
。
 

c.
 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勞
）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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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114 年 3 月 31 日 

職稱 
（註 1） 

姓名 
（註 1）

股票金額 現金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純益
之比例（％） 

經 

理 

人 

總經理 張云綺 

- - - - 

協理 鍾韶庭 

協理 戚其傑 

協理 陳澤光 

協理 楊楚彬 

財務/會計主管 余彩雲 

註1： 應揭露個別姓名及職稱，但得以彙總方式揭露獲利分派情形。 

註2： 係填列最近年度經董事會通過分派經理人之員工酬勞金額（含股票及現金），若無法預估者則按

去年實際分派金額比例計算今年擬議分派金額。稅後純益係指最近年度之稅後純益；已採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者，稅後純益係指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之稅後純益。 

註3： 經理人之適用範圍，依據本會92年3月27日台財證三字第0920001301號函令規定，其範圍如下： 

(1)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2)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3)協理及相當等級者 

(4)財務部門主管 

(5)會計部門主管 

(6)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註4： 若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有領取員工酬勞（含股票及現金）者，除填列附表一之二外，另應再

填列本表。 

(二) 公司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應個別揭露其董事或監察人姓名及酬金；  

1. 最近三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曾出現稅後虧損者，應個別揭露「董事及監察人」姓

名及酬金，但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已產生稅後淨利，且足以彌補累積虧損者，

不在此限。

2. 最近年度董事持股成數不足情事連續達三個月以上者，應揭露個別董事之酬金；最近

年度監察人持股成數不足情事連續達三個月以上者，應揭露個別監察人之酬金。

3. 最近年度任三個月份董事或監察人平均設質比率大於 50%者，應揭露於各該月份設質

比率大於 50%之個別董事或監察人酬金。

4. 全體董事、監察人領取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之董事、監察人酬金占稅後淨利超過百分

之二，且個別董事或監察人領取酬金超過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者，應揭露該個別董事

或監察人酬金。

5. 上市上櫃公司於最近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屬最後二級距者，或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

刊印日止，曾遭變更交易方法、停止買賣、終止上市上櫃，或其他經公司治理評鑑委

員會通過認為應不予受評者。

6. 上市上櫃公司最近年度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年度薪資平均數未達新臺幣五十萬

元者。

7. 上市上櫃公司最近一年度稅後淨利增加達百分之十以上，惟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

工年度薪資平均數卻未較前一年度增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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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市上櫃公司最近一年度稅後損益衰退達百分之十且逾新臺幣五百萬元，及平均每位

董事酬金(不含兼任員工酬金)增加達百分之十且逾新台幣十萬元者。

(三) 公司有前目之 1或前目之 5之情事者，應個別揭露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之酬金：不適用。 

(四) 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酬勞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分別為-34.46%(112)及 55.50%(112)。112

年度所支付各項酬勞說明如下：  

1. 董事、監察人酬勞係依公司章程規定按稅前淨利百分之二以下提撥，本年度董事會決

議提撥稅前淨利 1.5%。董事出席車馬費每次 3,000 元及獨立董事支領年度固定酬勞 20

萬元。

2. 各經理人除固定薪資外，依工作績效及年度目標(KPI)，營銷單位依營業額達成情形、

產品毛利達成率、費用控制狀況、組織及人力發展、通路關係經營、品牌形象短中長

期發展等評估其執行績效；生產研發單位依生產製程安全、職工安衛、產能績效、庫

存控制、產銷協調、產品開發、品質控制等評估其執行績效；其他管理單位各依其職

能職權評估其執行績效，進行年度績效考核評等後發放獎金，尚無發放其他酬勞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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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本公司重視股東權益與公司治理，董事會授權其下設立之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分

別協助董事會履行監督職責，各委員會組織章程經董事會核准，其決議定期向董事會報

告。 

(一) 董事會運作情形 

1. 公司董事會由七位擁有豐富產業經營經驗或專業領域經驗的董事所組成，其中四

位為獨立董事，人數佔全體董事席次的二分之一以上。

2. 本公司董事成員組成具備多元背景，包括產業經驗、管理經驗、跨國企業、會計

師、外商銀行等，其中包含四名女性董事，詳如董事多元化情形說明，如本年報

11~12 頁。

3. 董事會責任在於監督公司守法、財務透明健全，以及評量團隊之經營績效及任免

經理人，並決議重要事項、指導經營團隊。每季經營階層提報財務報告、經營結

果及公司策略，董事會會檢視策略進展並在需要時敦促經營團隊作出調整。

4. 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侯選人提名制度，董事會任期三年。獨

立董事候選人之獨立性亦需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規定。依相關法令規定，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

公司提出候選人名單，使股東可以參與董事候選人之提名程序。所有董事候選人

將於股東常會中由股東進行投票選舉。

5. 依公司章程，董事會之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

貢獻之價值，依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公司章程中明訂不高於年度獲利的 2%作為

董事酬勞。

6. 最近(113)年度及截至 114 年度 3 月 31 日止第十七屆董事會開會 9 次，董事監察

人出列席情形如下：

A. 本公司之董事會共七人。

B. 本屆董事任期，最近年度及截至 113 年度 3月 31 日止董事會開會 11 次(A)，董

事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自 111.06.29~114.5.24 止) 

職稱 姓名
(註 1) 

實際出(列)席
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
數 

實際出(列)席率
(%)【Ｂ/Ａ】(註 2) 

備註 

董事長/
董事 

承添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張云綺

11 - 100% 連任 

董事 
統懋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王聖鈞

11 - 100% 連任 

董事 
禮坊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張舒雁

11 - 100% 新任 

獨立董事 張聰本 11 - 100% 新任 
獨立董事 林燕娟 11 - 100% 連任 
獨立董事 劉俊北 11 - 100% 連任 
獨立董事 楊正秋 11 - 100% 新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

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無。 
(一) 證交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 
(二)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

項。  
二、 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

參與表決情形：審查高階主管 113 年度年終獎金及 112 年度員工酬勞分配案。決議：除依
法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之董事張云綺及張舒雁外，其餘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無異議照案

22



  

23



  

 

 
( 1 2)

1  (%)
 

2  
(%)

 
 

C.  
( )  

 

24



  

開會日期 議案內容 
所有獨立董事
意見及公司對
獨立董事意見

之處理 

報告書。 
2. 核准 112 年度『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考核』

及『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 
3. 核准本公司一一二年度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

提撥金額案。 
4. 審閱 112 年度盈餘分派表。 
5. 核准簽證會計師委任暨獨立性及適任性評

估。 
6. 核准本公司預先核准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及其關係企業非確信服務事先同意之流程與
一般政策。 

7. 核准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 
8. 核准修訂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董

事會議事規範」條文。 
9. 核准處分藥華醫藥(股)有價證券。 

113.5.9 1. 核准 113 年第一季財務報表。 

113.7.16 1. 討論投資本公司設備投資案。 

113.8.13 
1. 核准 113 年第二季財務報表。 
2. 核准修訂本公司「道德行為準則」部份條文。 
3. 核准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部份條文。 

113.11.13 

1. 核准 113 年第三季財務報表。 
2. 核准修訂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及「內部

稽核實施細節」部份條文。 
3. 核准 114 年度內部稽核計劃。 

114.2.25 

1. 核准 113 年度財務報表及審閱 113 年度營業
報告書。 

2. 核准 113 年度『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考核』
及『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 

3. 審閱 112 年度盈餘分派表。 
4. 核准自 114 年度起財報簽證會計師變更為徐

榮煌、劉榮進會計。 
5. 核准簽證會計師委任暨獨立性及適任性評 

估。 
6. 核准本公司預先核准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及其關係企業非確信服務事先同意之流程與
一般政策。 

7. 核准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條文。 
8. 核准處分子公司可頌觀音之土地及廠房。 

註：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項：無。 
(三) 獨立董事對利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行情形：無。 
(四) 獨立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公司財務、業務狀況進行溝通

之重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1. 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定期於每季度的審計委員會議中報告並與審計委員會委員溝

通稽核結果，若有特殊情況，則即時向審計委員會報告，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

印日止，並無上述特殊情況，本公司審計委員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良好。 
2. 本公司簽證會計師定期於每年度 2~3 次的審計委員會議中單獨與審計委員會委員

溝通稽核結果，若另有特殊情況，則即時向審計委員會報告，最近年度及截至年

報刊印日止，並無上述特殊情況，本公司審計委員與簽證會計師溝通情形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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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獨立董事(無一般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單獨溝通)之溝通事項如下表： 

開會日期 出席人員 
與內部稽核主
管溝通事項

與簽證會計師單
獨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3.2.27

獨立董事劉俊北
獨立董事張聰本
獨立董事林燕娟
徐榮煌會計師 
(無公司管理階層在場) 

 

1. 討論 112 年第
四季財務報表
審閱情形 

2. 證券及稅務法
令變動報告 

3. 審閱簽證會計
師資歷及獨立
性 

4. 審計品質指標
題 AQI 報告 

5. 說明安永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
及其關係企業
非確信服務事
先同意之流程
與一般政策。 

獨立董事
無意見。

113.2.27

獨立董事劉俊北
獨立董事張聰本
獨立董事林燕娟
林其蓁稽核經理
余彩雲財務經理

1. 審閱內部稽
核報告 

2. 審核『內部控
制制度有效
性考核』及
『內部控制
制度聲明書』

3. 審計會審查
報告書 

4. 制定本公司
預先核准安
永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及
其關係企業
非確信服務
事先同意之
流程與一般
政策。

  

113.5.9 

獨立董事劉俊北
獨立董事林大宗
獨立董事林燕娟
林其蓁稽核經理
余彩雲財務經理

1. 審閱內部稽
核報告 

 

1. 討論 113 年第
一季財務報表
審閱情形 

2. 證券及稅務法
令變動報告  

獨立董事
無意見。

113.8.13

獨立董事劉俊北
獨立董事張聰本
獨立董事林燕娟
林其蓁稽核經理
余彩雲財務經理

審閱內部稽核
報告 

1. 討論 113 年第
二季財務報表
審閱情形 

2. 證券及稅務法
令變動報告 

獨立董事
無意見。

113.11.13

獨立董事劉俊北
獨立董事張聰本
獨立董事林燕娟
徐榮煌會計師 
(無公司管理階層在場) 

1. 審閱內部稽
核報告 

1. 討論 112 年第
三季財務報表
審閱情形 

2. 證券及稅務法
令變動報告  

獨立董事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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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日期 出席人員 
與內部稽核主
管溝通事項

與簽證會計師單
獨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3.11.13

獨立董事劉俊北
獨立董事張聰本
獨立董事林燕娟
林其蓁稽核經理
余彩雲財務經理

1. 討論 112年度
稽核計劃 

2. 審閱內部核
報告 

 
獨立董事
無意見 

113.2.27

獨立董事劉俊北
獨立董事張聰本
獨立董事林燕娟
徐榮煌會計師 
(無公司管理階層在場) 

 

1. 討論 112 年第
四季財務報表
審閱情形 

2. 證券及稅務法
令變動報告 

3. 審閱簽證會計
師資歷及獨立
性 

4. 審計品質指標
題 AQI 報告 

5. 說明安永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
及其關係企業
非確信服務事
先同意之流程
與一般政策。 

獨立董事
無意見。

114.2.25

獨立董事劉俊北
獨立董事張聰本
獨立董事林燕娟
林其蓁稽核經理
余彩雲財務經理

1. 審閱內部稽
核報告 

2. 審核『內部控
制制度有效
性考核』及
『內部控制
制度聲明書』

3. 審計會審查
報告書 

4. 制定本公司
預先核准安
永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及
其關係企業
非確信服務
事先同意之
流程與一般
政策。 

5. 核准自114年
度起財報簽
證會計師變
更 為 徐 榮
煌、劉榮進會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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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應揭露其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料 
114 年 3 月 31 日  

條件

身分別

 (註 1)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2) 獨立性情形(註 3) 

兼任其他公開

發行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會成

員家數

獨立董事 劉俊北 
參閱董事及監察人資料
(一)相關內容。 

參閱董事及監察人
資料(一)相關內容。 

0 

獨立董事 林燕娟 
參閱董事及監察人資料
(一)相關內容。 

參閱董事及監察人
資料(一)相關內容。 

0 

獨立董事 張聰本 
參閱董事及監察人資料
(一)相關內容。 

參閱董事及監察人
資料(一)相關內容。 

0 

獨立董事 楊正秋 
參閱董事及監察人資料
(一)相關內容。 

參閱董事及監察人
資料(一)相關內容。 

0 

註 1： 請於表格內具體敘明各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之相關工作年資、專業資格與經驗及

獨立性情形，如為獨立董事者，可備註敘明參閱第 9 頁附表一董事及監察人資料

(一)相關內容。身分別請填列係為獨立董事或其他(若為召集人，請加註記)。 
註 2： 專業資格與經驗：敘明個別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之專業資格與經驗。 
註 3： 符合獨立性情形：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符合獨立性情形，包括但不限於本

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是否擔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

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利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數及比重；是

否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參考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

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行使職權辦法第 6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最近 2 年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

得之報酬金額。

註 4： 揭露方式請參閱臺灣證券交易所公司治理中心網站之最佳實務參考範例。 

(2)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A. 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三人。 

B. 本屆委員任期：111 年 6 月 29 日至 114 年 6 月 28 日，最近年度截至 114 年度 3 月

31 日止第五屆薪酬委員會開會 3次，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自 111.06.29~114.6.28 止)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

數(Ｂ) 

委託出席次
數 

實際出席率
(%) 

(Ｂ/Ａ)(註) 

備註 
(改選日期

114.6.28)

召集人 劉俊北 3 - 100% 連任 
委員 張聰本 3 - 100% 新任 
委員 林燕娟 3 - 100% 連任 
委員 楊正秋 3 - 100% 新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如不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

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見之處理(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
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異及原因)：無。 

二、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者，應敘明薪資
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見及對成員意見之處理:無。 

註： (1) 年度終了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離職者，應於備註欄註明離職日期，實際出席率(%)則
以其在職期間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次數及其實際出席次數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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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99 1,569 0.16  
 

0.65 113 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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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決議日期 董事會重要決議內容 執行情形 

113.2.27 1. 一一二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2. 通過「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考核」及「內部控制制

度聲明書」。 

3. 擬訂定本公司一一二年度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提

撥金額案，提請 核議。 

4. 一一二年度盈餘分派案。 

5. 簽證會計師委任暨獨立性評估案。 

6. 擬制定本公司預先核准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及

其關係企業非確信服務事先同意之流程與一般政

策，提請 核議。 

7.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案。 

8. 修訂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章程」、「董事會議事

規範」條文案。 

9. 擬定召開一一三年股東常會相關事宜。 

10.銀行往來額度審議案。 

11.處分藥華藥股票案。  

1. 依董事會決議執行完成。

2. 授權本公司董事長全權

辦理與往來銀行簽立相

關之契據，並辦理一切必

要手續。 

113.4.10 1. 股東提案討論。 經審查不符合公司法第172

條之規定，不予列入股東常

會議案討論。 

113.5.9 1. 一一三年度第一季財務報表。 

2. 討訂定本公司除息基準日及其相關事宜。 

3. 銀行往來額度審議案。 

1.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

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2. 授權本公司董事長全權

辦理與往來銀行簽立相

關之契據，並辦理一切必

要手續。 

113.7.16 1. 公司設備投資案。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

無異議照案通過。  

113.8.13 1. 一一三年度第二季財務報表。 

2. 修訂本公司「道德行為準則」、「誠信經營守則」條

文案。 

3. 銀行往來額度審議案。 

1. 依董事會決議執行完成。

2. 授權本公司董事長全權

辦理與往來銀行簽立相

關之契據，並辦理一切必

要手續。 

113.11.13 1. 一一二年度第三季財務報表。 

2. 修訂「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考核」及「內部控制制

度聲明書」條文案。 

3. 擬定本公司一一四年度內部稽核計畫。 

4. 銀行往來額度審議案。 

 

1. 依董事會決議執行完成。

2. 授權本公司董事長全權

辦理與往來銀行簽立相

關之契據，並辦理一切必

要手續。 

113.12.26 1. 核准本公司 114 年營運計畫及預算案。 

2. 銀行往來額度審議案。 

1. 依董事會決議執行完成。

2. 授權本公司董事長全權

辦理與往來銀行簽立相

關之契據，並辦理一切必

要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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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決議日期 董事會重要決議內容 執行情形 

114.1.16 1. 薪酬委員會決議，提請 核議案。 

臨時動議: 

1. 張舒雁董事提:配合財政部 MIG4.1 版升級(2025 年

導入)可以帶入供應商發票資訊以利增進作業效

率。若是未來發票資訊與 SAP 收貨完全相符，則自

動做發票驗證，可以將人力轉作異常管理及分析工

作。 

1. 依董事會決議執行完成。

2. 為配合實際業務需要，授

權本公司董事長全權辦

理與該銀行簽立相關之

契據，並辦理一切必要手

續。 

114.2.25 1. 一一三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2. 通過本公司一一三年度「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考

核」及「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 

3. 通過本公司一一三年度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提撥

金額案。 

4. 通過一一三年度盈餘分配案。 

5. 通過簽證會計師委任暨獨立性及適任性評估。 

6. 通過制定本公司預先核准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及其關係企業非確信服務事先同意之流程與一般

政策。 

7.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條文案。 

8. 結束三重分公司案。 

9. 擬訂召開本公司一一四年股東常會相關事宜案，提

請 核議。 

10.本公司董事改選案。 

11. 通過董事會提名之董事、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

12. 通過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13. 通過出售子公司可頌食品觀音廠之土地及廠房

案。 

14. 銀行往來額度審議案。 

1. 依董事會決議執行完成。

2. 授權本公司董事長全權

辦理與往來銀行簽立相

關之契據，並辦理一切必

要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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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治理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

公司治理實

務守則差異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公
司治理實務守則」訂定並揭
露公司治理實務守則？ 

V  
本公司已訂定「公司治理守則」，並置於公司網站投資
提供利害關係人下載參閱。 

符合「上市
上櫃公司治
理守則」。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益 
(一) 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

程序處理股東建議、疑
義、糾紛及訴訟事宜，
並依程序實施？ 

 
(二) 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

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
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
單？ 

 
 

(三) 公司是否建立、執行與
關係企業間之風險控管
及防火牆機制？ 

 
(四) 公司是否訂定內部規

範，禁止公司內部人利
用市場上未公開資訊買
賣有價證券？ 

 
V 
 
 
 
 
V 
 
 
 
 
 
V 
 
 
 
V 

 

 
 
 
 
 
 
 
 
 
 
 
 

 
本公司設置發言人及代理登言人妥善處理股東建議或
糾紛等問題。另公司網站設置投資人專區，以便收集股
東意見及回覆。 
 
 
本公司主要股東每月均依規定向公司申報其持股變動
情形，並委任專責股務代理機構協助理股務相關事宜，
有效掌握實際控制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最終控
制者名單，每年亦於年報及公司網站公佈前十大股東名
單。 
 
關係企業之間財務、業務及管理權責各自獨立，關係企
業間往來本於公平合理性原則，按時收付。目前依訂定
「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執行。 
 
本公司訂有「防範內線交易之管理控制作業」，規範所
有公司成員不得利用所知悉之未公開資訊及洩露他
人，以防止從事內線交易。 

 
符合「上市
上櫃公司治
理守則」。
 
 
 
 
 
 

三、董事會之成員及職責 
(一) 董事會是否擬訂多元化

政策、具體管理目標及
落實執行？ 

 
 
 
 
 
 
 
 
 
 
   

(二) 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
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
外，是否自願設置其他
各類功能性委員會？ 

 
  
 
 

(三) 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
效評估辦法及其評估方
式，每年並定期進行績
效評估，且將績效評估
之結果提報董事會，並
運用於個別董事薪資報
酬及提名續任之參考？ 

 
V 
 
 
 
 
 
 
 
 
 
 
 
 
 
V 
 
 
 
 
 
 
 
V 
 
 
 
 
 
 

 
 
 
 
 
 
 
 
 
 
 
 
 
 
 
 
 
 
 
 
 
 
 
 
 
 
 
 
 
 

 
依本公司「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三章［強化董事會職
能］即擬訂有多元化方針，本公司董事會成員之提名與
遴選係遵照公司章程之規定，採用候選人提名制，除評
估各侯選人之學經歷資格外，並參考利害關係人的意
見，遵守「董事選任程序」及「公司治理實務守則」，
以確保董事會成員之多元化及獨立性。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依本公司營運發展需求，112年選
任之7名董事成員中，包含4席女性董事，佔比為57%，
具員工身份之董事2席，佔比為33%，2位獨立董事任期
年資在6~9年，2位獨立董事任期年資在1~3年，1位董事
年紀在31~50歲、4位董事51~60歲、2位董事61~70歲。 
董事會個別成員之專業領域請參閱本年報「董事及監察
人二」說明（第9頁）。 
 
本公司目前自願設置 ESG 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會運作
績效優異，2020 年及 2021 年獲得 TCSA 台灣企業永續
獎-餐飲及食品業-銀獎，再於 2022 年獲得 TCSA 台灣企
業永續獎-餐飲及食品業-金獎，又獲得 AREA(亞洲企業
社會責任獎)綠色領導獎是台灣食品業唯一得獎。2023
年獲 TSAA 永續行動銅級(SDG12)及再次獲得 2023TCSA
永續報告書-白金獎。 
 
本公司於 113 年 1 月 31 日通過「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
會績效評估辦法」規範如下 
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評鑑之執行週期：每年執行一
次。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之執行，應至少每三年由外
部專業獨立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行評估一次。 
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評鑑之涵蓋期間：對董事會、審
計委員會暨薪酬委員會於 113 年 1 月 1 日至 113 年 12

符合「上市
上櫃公司治
理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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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

公司治理實

務守則差異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四) 公司是否定期評估會計
師獨立性？ 

 
 
 
 
 
 
 
 
 
 
 
 
 
 
 
 
 
 
 
 
V 

 
 
 
 
 
 
 
 
 
 
 
 
 
 
 
 
 
 
 
 
 
 
 
 
 
 
 
 
 
 
 
 

月 31 日之績效進行評估，依法申報並於 114 年 2 月 25
日於董事會中報告董事及功能性委員會的績效評估結
果。另安永企業管理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執行 112 年
董事會績效評估，再公告於公司網站。 
評估之範圍：包括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
會之績效評估。 
評估之方式包括董事會內部自評、董事成員自評、同儕
評估或其他適當方式進行績效評估。 
評估內容依評估範圍至少包括下列項目： 
(1) 董事會績效評估：至少包括對公司營運之參與程

度、董事會決策品質、董事會組成與結構、董事的
選任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 

(2) 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至少包括公司目標與任務
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參與程度、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
部控制等。 

(3)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對公司營運之參與程度、
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內部控制等。 

 
本公司於104年11月10日訂定「簽證會計師選任審查辦
法」，每年至少一次進行簽證會計師委任暨獨立性評估。 
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已在114年2月25日之董事會報
告及聲明簽證會計師之獨立性。 
本公司為強化選任簽證會計師評估指標，並確保審計品
質，取得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品質指標 AQI，以
利評估簽證會計師之適任性。並於 114 年 2 月 25 日提
報董事會評估結果，並經董事會審議通過，詳如本年報
「會計師獨立性之評估」（第 54 頁），徐榮煌、劉榮
進會計師均符合獨立性要件及獨立性運作足堪擔任本
公司簽證會計師。同日並制定本公司預先核准安永聯合
會計師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非確信服務事先同意之流
程與一般政策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個體之非確信服務均
須取得治理單位之事先同意: 

四、 上市上櫃公司是否配置適任
及適當人數之公司治理人
員，並指定公司治理主管，
負責公司治理相關事務(包
括但不限於提供董事、監察
人執行業務所需資料，協助
董事、監察人遵循法令、依
法辦理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
議相關事宜、製作董事會及
股東會議事錄等)？ 

V  指定由現任財務主管擔任公司治理主管，其己具備公開
發行公司從事會計之主管職務經驗達三年以上。包括提
供董事執行業務所需資料，辦理董事會、委員會及股東
會之會議相關事宜及製作會議事錄等。協助董事就任及
持續進修；提供董事執行業務所需資料；以及協助董事
遵循法令等，以保障股東權益並強化董事會職能。 

符合「上市
上櫃公司治
理守則」。
 

五、 公司是否建立與利害關係人 
(包括但不限於股東、員工、
客戶及供應商等)溝通管
道，及於公司網站設置利害
關係人專區，並妥適回應利
害關係人所關切之重要企業
社會責任議題？ 

V  本公司視不同狀況，責成包括行銷單位、總經理室、股
務、人力資源、客戶服務及採購等部門與利害關係人溝
通，並於公司網站上設有發言人及各相關業務部門之聯
絡資訊，另設有利害關係人專區，以妥適回應利害關係
人所關切之相關議題。詳細內容，請參閱本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利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 

符合「上市
上櫃公司治
理守則」。
 

六、 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辦
機構辦理股東會事務？ 

V  本公司委任福邦證券(股)公司辦理股務代理業務。 
網址: https://www.gfortune.com.tw/ 

符合「上市
上櫃公司治
理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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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七、資訊公開 
(一) 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

露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
資訊？ 

 
(二) 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訊

揭露之方式(如架設英
文網站、指定專人負責
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
露、落實發言人制度、
法人說明會過程放置公
司網站等)？ 

(三) 公司是否於會計年度終
了後兩個月內公告並申
報年度財務報告，及於
規定期限前提早公告並
申報第一、二、三季財
務報告與各月份營運情
形？ 

 
V 
 
 
 
V 
 
 
 
 
 
 
V 

 
 
 
 
 
 
 
 

 
公司網站設置投資人專區，揭露各年度財務業務及公司
治理資訊並定期更新資訊。網址為 
https://www.hunya.com.tw/ir 
 
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維護外，落實發言人制
度，並於公司網站揭露本公司所參加之法人說明會內
容。 
 
 
 
 
本公司依相關規定，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兩個月內公告並
申報年度財務報告，並於規定期限前提早3~7日公告並
申報第一、二、三季財務報告與各月份營運情形，有關
上 述 資 訊 之 揭 露 請 參 考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 

 
符合「上市
上櫃公司治
理守則」。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助於瞭解公
司治理情形之重要資訊(包
括但不限於員工權益、僱員
關懷、投資者關係、供應商
關係、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
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
準之執行情形、客戶政策之
執行情形、公司為董事及監
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
等)？ 

V  關於員工權益、僱員關懷、投資者關係、供應商關係、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等資訊，請查閱第49頁~第51頁。 
 
本公司依法令、政策及市場之變化，訂定各項策略、程
序與指標，定期分析及評估相關風險的變化狀況，並採
取適當的因應措施，以降低公司整體潛在的風險。為統
籌管理公司各類型風險、訂定風險管理政策及管理範
疇、規劃未來運作情形、強化資訊安全管理等目的。 
 
資安架構以⑴個人資料保護之管理，包含員工個資由人
力資源部門以HR系統管制，客戶資料的B2C由POS系統進
行管理，由各店長+營管單位管控⑵電腦化資訊系統相
關控制AS400/SAP ERP/POS目前侷促在內網中使用，以
硬體防火牆進行隔絕⑶公司電子郵件透過公司的
Exchange server收/發郵件，均會由Openfind MailGate
病毒/垃圾/攻擊防護及進行異地(林口機房)備份，是每
台端點(PC/NB)+Exchange Server郵件主機的F-Secure
防護, F-SECCURE軟體中的DeepGuard全面阻絕。⑷訂定
資訊災變及應變對策並執行演練⑸於董事會報告執行
情形與稽核結果。 
 

符合「上市
上櫃公司治
理守則」。
 

九、 請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中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說明已改善情形，及就
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 
1. 已改善情形：根據最近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第十二屆) 結果，本公司主要已改善的部分說明如下： 
(1) 本公司持續規劃揭露氣候變遷對公司的現在及未來的潛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氣候相關議題之因應措

施。。 
2. 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因應第十三屆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修訂，本公司優先加強部分說明如下： 
(1) 視組織需求新增非強制要求之功能性委員會(例如:風險管理、誠信經營等委員會)，確保整體中長期

風險管理與資源配置的適切性與有效性。 
3. 本公司將針對尚未得分的部分，持續評估未來改善之可行性。  

註：運作情形部論勾選「是」或「否」均應於摘要說明欄位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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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註 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

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司會議進行營運相關人權宣導訓練，共
計903人次參與集體課程，課程總時數
共計170.47小時。2024年宏亞公司發生
性平申訴事件1件，已對該員進行內部
懲處申誡，無發生侵害原住民權利事
件。。詳情請參閱本公司ESG報告書第5
章。 

（二） 公司是否訂定及實施合理員
工福利措施（包括薪酬、休
假及其他福利等），並將經營
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於員工
薪酬？ 

V  員工是企業最大的資產，公司依據員工
的學經歷、未來發展性及個人績效表現
核定薪資，員工的薪資不因其性別、種
族、宗教、政治立場、婚姻狀況等有所
不同。近年來考量物價水準、績效相應
進行薪資調整，2024年平均調薪2%，基
層人員起薪不論男女為法定基本工資
的1.03倍，且基層人員每月平均經常性
薪資更為法定基本工資的1.12倍。基層
員工女性對男性的薪酬比率為1：
1.04。高階主管女性對男性的薪酬比率
為1：0.9。2024年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
時員工人數為647人，全時員工薪資總
額為新台幣$344,385仟元(以會計師年
度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
訊檢查表為準)，全時員工「薪資平均
數」新台幣$532,191元(以會計師年度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訊
檢查表為準)。其他詳情請參閱本公司
ESG報告書第5章。 

符合上市上櫃公司永續
發展實務守則。 

（三） 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與健
康之工作環境，並對員工定
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 

V  宏亞關注員工健康，並輔以以下 6類健
康促進方案，做好員工之健康管理及健
康促進。 
1. 健康檢查：每年舉辦一次的全體員

工免費健康檢查。2024 年除法定檢
查項目外加費增加下列檢查： 

A. 腫瘤指標篩檢：肝癌、大腸癌、
胰臟癌、攝護腺癌、卵巢癌，檢
查有無細胞病變。 

B. 超音波檢查：診斷監測多種身體
結構和器官的狀態 

(a) 頸動脈超音波檢查 

(b) 男-攝護腺超音波、女-婦科
超音波檢查 

C. 自律神經壓力檢測：瞭解交感和
副交感的平衡。 

D. 眼底攝影：檢查有無眼睛病變。 

2. 勞工健康臨廠服務：2024 年公司聘
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勞工健康服
務護理師，針對四大計畫(母性保
護、不法侵害、過負荷、人因工
程)、健康檢查報告異常等內容，為
員工提供健康管理與指導、職災復
工評估與關懷，2024 年共有 183 名
員工參與健康管理與指導。 

符合上市上櫃公司永續
發展實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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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GHG Protocol  
(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ISO 14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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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履行誠信經營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落實誠信經營情形 

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

則差異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 要 說 明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 公司是否制定經董事會通過之誠信經

營政策，並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

誠信經營之政策、作法，以及董事會

與高階管理階層積極落實經營政策之

承諾？ 
(二) 公司建立不誠信行為風險之評估機

制，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具較

高不誠信行為風險之營業活動，並據

以訂定防範不誠信行為方案，且至少

涵蓋「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第七條第二項各款行為之防範措施？ 
(三) 公司是否於防範不誠信行為方案內明

定作業程序、行為指南、違規之懲戒

及申訴制度，且落實執行，並定期檢

討修正前揭方案？ 

 
V 
 
 
 
 

V 
 
 
 

 
 

V 

 
 
 
 
 
 
 
 
 
 
 
 

 
本公司於104年8月11日董事會通過「誠

信經營守則」並於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

觀測站中揭露，明示誠信經營之信念與

政策，期許並要求董事會與管理階層積

極落實與承諾。 
本公司訂定道德行為準則，防範內線交

易制度、員工工作守則，規範嚴禁不誠

信、不當利益、舞弊等行為。 
本公司針對「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

則」第七條第二項各款或其他營業範圍

內具較高不誠信行為風險之營業活動，

於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規範相關防

範措施，並要求落實執行（如進行溯源

管理、添加物許可證管理）。 

符合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營

守則。 
 

二、落實誠信經營 
(一) 公司是否評估往來對象之誠信紀錄，

並於其與往來交易對象簽訂之契約中

明定誠信行為條款？ 
(二) 公司是否設置隸屬董事會之推動企業

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並定期(至少一年

一次)向董事會報告其誠信經營政策

與防範不誠信行為方案及監督執行情

形？ 
(三) 公司是否制訂防止利益衝突政策、提

供適當陳述管道，並落實執行？ 
 

(四) 公司是否為落實誠信經營已建立有效

的會計制度、內部控制制度，並由內

部稽核單位依不誠信行為風險之評估

結果，擬訂相關稽核計畫，並據以查

核防範不誠信行為方案之遵循情形，

或委託會計師執行查核？ 
(五) 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經營之內、外

部之教育訓練？ 

 
V 
 
 
 
 
 
 
 

V 
 
 

V 
 
 
 
 
 

V 

 
 
 
 

V 
 
 
 
 
 
 
 
 
 
 

 
本公司對往來對象進行事前徵信， 
根據「供應商管理辦法」評估合作廠商。 
 
尚無設置。 
 
 
 
 
明定防止利益衝突，落實公平交易，於

公司網站利害關係人專區提供適當的陳

述管道，並要求相關單位落實執行。 
內部稽核單位除例行相關查核外，若接

獲檢舉，經查證屬實，即通報董事會成

員及監察人，並隨時確保制度執行有效

性。 
 
 
於公司朝會宣導誠信經營理念，並加強

稽核不法。 

符合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營

守則。 
 
 

三、公司檢舉制度之運作情形。 
(一) 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獎勵制度，

並建立便利檢舉管道，及針對被檢舉

對象指派適當之受理專責人員？ 
(二) 公司是否訂定受理檢舉事項之調查標

準作業程序、調查完成後應採取之後

續措施及相關保密機制？ 
(三) 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人不因檢舉而

遭受不當處置之措施？ 

 
V 
 
 

V 
 
 

V 
 

 
 
 

 

 
公司係設置檢舉信箱，由經營企劃室及

人力資源部專責受理，若有不法及違反

誠信之檢舉，即進行調查，期間並保密

來保護檢舉人，凡有不法及違背誠信，

均依人事規定予以懲戒，情節重大或申

訴者另送人評會審議或予法辦。 

 
符合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營

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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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

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加強資訊揭露 
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

露其所訂誠信經營守則內容及推動成

效？ 

 
V 

 
 

 
於公司網站公開業務動態。並按照規定

上網揭露重大訊息及定期財務資訊。設

有發言人供查詢及主動發布訊息。 

 
符合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營

守則。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定有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

差異情形：符合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守則等情形）： 

本公司已訂定誠信經營守則，並公布於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註 1：運作情形不論勾選「是」或「否」，均應於摘要說明欄位敘明。 
 

(七) 公司如有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者，應揭露其查詢方式於本公司網站投資
人專區公司治理專區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公開資訊觀測站中揭露並提供下載。 

 
(八)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  
 

1.風險管理制度 

宏亞食品透過外部市調公司之資料庫以及產業顧問專家研究之報告，每年年底召

開策略會議，則以蒐集採購之報告資料進行外部環境因素分析和內部營運狀況比

較，並依此制定公司新一年度的風險評估及因應方案。主要就總體市場、國家風

險、競爭者狀態情報作比較分析，研擬各事業群策略發展目標。近幾年食品業的

經營面臨各種風險，因應產業特性，宏亞食品盤點各種風險，製表如下： 

風險項目 對宏亞造成的衝擊 相關因應措施 2024年成果 

政治風險 宏亞主要銷售地點於國內，經

評估因政治因素而導致的禁銷

風險較小，未來持續觀察。宏

亞公司生產基地集中於桃園八

德廠區，主要行銷據點為國內

(96.8%)、外銷(3.2%)，影響評

估較小。 

為了降低出口風險衝擊，目前積

極開拓東南亞、澳洲和北美市場

減少過度集中單一市場之風險。

2024年出口國別新增菲律

賓，占整體外銷約營收17%

法規風險 

 

近年來食品法規漸趨嚴密，對

溯源及生產品質管理提高，相

關設備和系統需導入因應。 

宏亞密切留意國內食品相關法

令變動，以利確保生產之產品均

遵守相關食品法規要求。 

無食品相關法規風險 

人口結構風險 經濟風險及社會風險，對宏亞

公司經營衝擊將直接反映在營

運績效成果，例如結婚對數減

少，將對禮餅市場有直接衝

擊，少子化亦可能對新進員工

人數與留任情形造成影響。 

宏亞公司經營團隊皆以即時的

應變調整組織對策來因應，並強

化人才招聘與留任計畫，以降低

不利之影響。 

企劃行銷部門2024年廣告

行銷對象以年輕世代群族

為首要，同時也積極開發

新品項擴展新消費群眾。

在員工招募與留任上，強

化宏亞人才培訓與福利，

增加應聘與留任意願 

產品需求風險 由於健康養身理念提升，現代

人對飲食健康要求也相對嚴

格。宏亞公司屬於糖果餅乾產

業，現代人對糖類產品減量勢

必影響公司營運績效。 

宏亞公司產品研發設計方向也

因應消費者對健康養生的需求

亦逐步朝向無人工添加物、健康

單純食材來因應。 

2024年持續推出潔淨標章

和健康機能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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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募資情形 

一、資本及股份 

(一)股本來源                                                 114年3月31日 

年月 
發行

價格 

核  定  股  本 實  收  股  本 備     註 

股數 

（股） 

金額 

（仟元）

股數 

（股） 

金額 

（仟元）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

外之財產

抵充股款

者 

其他

65.06 
67.12 
70.09 
72.08 
76.09 
79.11 
81.10 
83.10 
 
84.08 
 
85.08 
 
86.07 
 
87.07 
91.08 
92.08 
93.08 
94.08 
95.08 
97.08 
99.07 
100.08 
101.07 
112.1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5,350 
18,000 
28,000 
50,000 
75,000 
163,000 

19,966,3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120,000,000 
120,000,000 
120,000,000 
120,000,000 
120,000,000 
200,000,000 

5,350
18,000
28,000
50,000
75,000
163,000
199,663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5,350
18,000
28,000
50,000
75,000
163,000

19,966,300
38,602,330

43,234,610

48,422,764

54,717,723

61,283,850
63,122,366
66,278,484
71,580,763
75,159,801
81,172,585
85,231,214
92,049,711
98,493,191

108,342,510
86,674,008

5,350
18,000
28,000
50,000
75,000
163,000
199,663
386,023

432,346

484,227

547,177

612,838
631,224
662,785
715,808
751,598
811,726
852,312
920,497
984,932

1,083,425
866,740

創立5,350仟元 
現金增資12,650仟元 
現金增資10,000仟元 
現金增資22,000仟元 
現金增資25,000仟元 
現金增資88,000仟元 
合併36,663仟元 
現金增資166,394仟元 
資本公積19,966仟元 
盈餘增資7,720仟元 
資本公積38,603仟元 
盈餘增資30,264仟元 
資本公積21,618仟元 
盈餘增資38,738仟元 
資本公積24,212仟元 
盈餘增資65,661仟元 
盈餘增資18,385仟元 
盈餘增資31,561仟元 
盈餘增資53,023仟元 
盈餘增資35,790仟元 
盈餘增資60,128仟元 
盈餘增資40,586仟元 
盈餘增資68,185仟元 
盈餘增資64,435仟元 
盈餘增資98,493仟元 
減資216,685仟元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註1
 
註2
 
註3
 
註4
 
註5
註6
註7
註8
註9
註10
註11
註12
註13
註14
註15
註16

註1.以三股換一股方式合併，併入資本36,663仟元。 
註2.83.08.27經（83）台財證（一）第32626號函核准。 
註3.84.06.23經（84）台財證（一）第37255號函核准。 
註4.85.06.26經（85）台財證（一）第40015號函核准。 
註5.86.06.03經（86）台財證（一）第44636號函核准。 
註6.87.05.26經（87）台財證（一）第46022號函核准。 
註7.91.06.17經台財證一字第0910132750號函核准。 
註8.92.06.24經台財證一字第0920127913號函核准。 
註9.93.06.18經台財證一字第0930127294號函核准。 
註10.94.06.17經金管證一字第0940124435號函核准。 
註11.95.06.29經金管證一字第0950127088號函核准。 
註12.97.06.23經金管證一字第0970031146號函核准。 
註13.99.06.23經金管證發字第0990032431號函核准。 
註14.100.06.27經金管證發字第1000029539號函核准。 
註15.101.06.18經金管證發字第1010027140號函核准。 
註16.112.08.22經授商字第11230160290號函核准。 
 

股份種類 
核定股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普通股 86,674,008 113,325,992 200,000,000 均為上市股票 
 

總括申報制度相關資訊：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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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業員工概況 

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業員工資料      

 114 年 03 月 31 日 

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114年3月31日

員工人數 

事務員 387 412 399 
作業員 253 299 292 
臨時工 35 38 15 
合    計 675 749 706 

平    均    年   歲 39.33 39.66 39.57  
平  均  服  務  年 資 8.58 8.01 7.98  

學歷分佈
比率﹪ 

博    士 0% 0%  0% 
碩    士 4% 4% 4% 
大    專 41% 39% 44% 
高    中 47% 45% 46% 
高中以下 8% 12% 5% 

          
四、 環保支出資訊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及處分之總額：無。 

又，本公司銷售之產品不適用 RoHS(歐盟有害物質限用指令)規範。 
 

五、 勞資關係 

(一) 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之協議

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本公司注重員工福利制度、員工前程規劃及教育訓練等，勞資關係和諧。設置

職工福利委員會，按月提撥福利金，由委員會籌辦各種福利項目，如年度旅遊、年

節禮物、員工慶生、婚喪醫療補助及各類社團活動等。並依勞基法之規定制定職工

退休辦法，按月提撥退休準備金，並設監督委員會。 

(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無。 
 

六、 重要契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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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財務狀況及財務績效檢討分析與風險評估事項 

 

一、財務狀況：最近二年度資產、負債及權益發生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 
 

合併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項目 
113 年 12 月 31 日 112年12月31日

差        異 
備註 

金    額 % 

流動資產 863,252 773,631 89,621 11.58% - 

不動產、廠房

及設備 
2,124,404 1,838,907 285,497 15.53% - 

其他資產 1,114,726 1,216,435 (101,709) (8.36%) - 

資產總額 4,102,382 3,828,973 273,409 7.14% - 

流動負債 796,602 680,521 116,081 17.06% - 

長期負債 751,320 737,193 14,127 1.92% - 

負債總額 1,547,922 1,417,714 130,208 9.18% - 

股  本 866,740 866,740 0 -- - 

資本公積 34,205 34,205 0 -- - 

保留盈餘 1,134,838 1,015,933 118,905 11.70% - 

股東權益總額 2,554,460 2,411,259 143,201 5.94% - 

說  明：  

1. 因增減變動比率未達 20%且金額未達壹仟萬元者，免予分析。 

 
 
 
 
 
 
 
 
 
 
 
 
 
 

75



  

二、財務績效：最近二年度營業收入、營業純益及稅前純益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及預期銷   

售數量與其依據，對公司未來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劃 
合併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項目 
113 年度 112 年度 增(減)金額 變動比例 

營業收入淨額 1,977,776 1,929,953 47,823 2.48%

營業成本 1,468,607 1,392,477 76,130 5.47%

營業毛利 509,169 537,476 (28,307) (5.27%)

營業費用 561,950 524,282 37,668 7.18%

營業(損失)利益 (52,781) 13,194 (65,975) (500.04%)

營業外收支 28,079 22,009 6,070 27.58%

稅前淨(損)利 (24,702) 35,203 (59,905) (170.17%)

所得稅(利益)損失 625 (19,513) 20,138 (103.20%)

稅後淨(損)利 (24,077) 15,690 (39,767) (253.45%)

說  明：  

1. 113 年度營收因節慶挪移影響，春節出貨高峰順延至 113 年 1 月份，故

呈現成長，營業成本主因可可、奶油及油脂類原料大幅上揚致使成本高

漲，而營業毛利金額則因此而呈現衰退。 
2. 營業利益係因營業毛利下滑但新產品開發費用增加，較去年同期衰退。

3. 營業外收益與去年度處持平。 

 
三、現金流量：最近年度現金流量變動之分析說明、流動性不足之改善計畫及未來一年現      

金流動性分析 
 

(一) 來自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3,500仟元，比112年度273,219仟元減少269,719 仟

元，係因主因節慶挪移致使應收帳款回收落點在112年度。 

(二) 投資活動淨現金流出124,507仟元，較前期淨流出增加18,265仟元，公司為長遠經

營發展產品多樣化需求，增設生產線及汰舊換新設備；另衡量長、短期資金的部位，

出售藥華華股票獲利，以維持財務上的安定，以及有效運用。 

(三) 預計未來一年現金流量，除了銀行授予貸放額度作為預備外，主要是以自有營業活

動淨現金流量挹注為主。 
 

四、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資本支出項目 預計投資金額 對財務業務影響 

設備汰舊 50,000仟元 企業長遠發展 

實驗、檢測設備購置 5,400仟元 

降低生產成本及

提升效能、新產

品創造營收 

麪包生產線設備增加 75,000仟元 企業長遠發展 

合計 130,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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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特別記載事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料 
 

（一）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 
 

1.關係企業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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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可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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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張云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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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亞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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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印章






